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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限产品质保保证－十五年
赛拉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赛拉弗）保证从质保起始日期开始的15年内，其双玻光伏太阳能PERC和

TOPCon单晶组件产品（组件），包括已在工厂内组装完成的直流连接器和线缆（如果有），在常规应用、

安装、使用和服务条件下，无材料及工艺上的缺陷。此“有限组件质保”不保证具体的输出功率，输出功

率将通过下文第二条条款“有限峰值功率质保”进行保证。质保期自组件生产之日起第180天或交付给客户

之日起算，以较早者为准。

2. 有限峰值功率保证－三十年
赛拉弗为其双玻PERC及TOPCon组件产品提供自质保起始日期起，总共长达30年的功率输出保证，质保期自

组件生产之日起第180天或交付给客户之日起算，以较早者为准。

线性功率质保

对于PERC单晶产品：第一年衰减低于2.0%，后续每年低于0.45%，在质保起始日期后的第30年不低于84.95%的

最终输出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计算方式如下：

实际输出功率（第一年）≥铭牌功率*（1-2%）

实际输出功率（第N年，2≤N≤30）≥铭牌功率*｛1-[2%+0.45%*（N-1）]｝

对于TOPCON单晶产品：第一年衰减低于1.0%，后续每年低于0.4%，在质保起始日期后的第30年不低于87.4%的

最终输出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计算方式如下：

实际输出功率（第一年）≥铭牌功率*（1-1%）

实际输出功率（第N年，2≤N≤30）≥铭牌功率*｛1-[1%+0.4%*（N-1）]｝

3.质保的履行
(a) 通知



如果客户认为可以根据本“光伏组件产品质保书”提出合理索赔，那么应当立即通过挂号信将书面通

知寄送至下文所列出的赛拉弗地址所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所列出的赛拉弗邮箱地址来直接通知赛拉弗。

客户还应当随通知附上索赔依据以及对应组件的序列号和购买时间。除非事先得到赛拉弗的书面授权，

否则任何组件的退回都是不被接受的。

(b) 质保责任的承担

(1) 维修。如果组件在本质保书规定的质保期内未能符合有限产品质保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保证的，

赛拉弗将会（基于其选择）根据本质保书对符合要求的组件进行维修。客户亦可在获得赛拉弗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指定合格的第三方进行维修。维修的成本将根据本质保书由赛拉弗承担。

(2) 换货。如果组件在本质保书规定的质保期内未能符合有限产品质保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保证的，

赛拉弗将会（基于其选择）根据本质保书对符合要求的组件进行更换。更换后的组件与原组件

具有同等规格、功率或更高，或能够达到相同的目的。

(3) 退款。如果组件在本质保书规定的质保期内未能符合有限峰值功率保证的，赛拉弗将会（基于

其选择）根据本质保书对符合要求的组件进行退款。包括(i)通过退款的方式偿还索赔时不良组

件实际功率与标称功率的差值的市场价值;(ii)通过退款的方式偿还索赔时的不良组件的残值,

残值 = 索赔时的市场价格VM* 标称功率*剩余质保年限/25。

(4) 提供免费组件。如果组件在本质保书规定的质保期内未能符合有限峰值功率保证的，赛拉弗将

会（基于其选择）提供免费的组件用以补足不良组件实际功率与质保功率的差异。

4.例外及限制
(a) 所有的质保索赔都必须在相应的质保期限内提出以保证质保的有效性。

(b) 该维修、更换、退款为 “有限组件质保”条款下的唯一和排他性的赔偿措施。

(c) “有限组件质保”及“有限峰值功率保证”在组件发生以下情况时不适用：

误用、滥用、疏忽或事故；

擅自变更、安装不当或应用不当；

未遵守赛拉弗的安装及维护说明；

由未经赛拉弗认可的技术服务人员进行维修或改动；

停电、闪电、洪水、火灾、意外损坏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d) 对于组件序列号遭到涂改、移除或无法辨认的情况，不承担质保质保索赔。
(e) 除双方在采购/销售合同中另有约定外，质保责任的履行均不会再次延长组件质保期限，即维修、更换、

补充的组件的质保期限为被维修、更换、补充组件的原来的剩余质保期限。

(f) 在赛拉弗客服部门授权的情况下，赛拉弗将会补偿客户符合“有限组件质保”及“有限峰值功率保证”的

合理、正常并且有文件证明的运输费用，包括退回、维修、更换或免费提供组件的运送。但不包含任何与

组件安装、拆除或再安装相关的成本以及通关成成本和运输保险。

5.质保范围限制

除非赛拉弗通过书面的方式签署并认可了其他的义务及责任，否则本“光伏组件产品质保书”的条款具有

明确替代并排除其他所有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于商销性的保证及对特定目的、用途或应用

的保证以及其他赛拉弗的义务及责任。赛拉弗对于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或者其他因组件产生或与之相关

的（包括但不限于组件缺陷或安装或使用过程中引起的）损失或伤害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在任何情况

下，赛拉弗均不承担任何原因引起的附带的、间接的或特殊的损失赔偿。赛拉弗对于任何使用、利润、产

能、收入方面的损失均不承担责任。在任何损害和其他情况下，赛拉弗的累计责任（如果有）将不会超出

客户客户所支付的单块组件的发票价值。

6.可分割性

如果本“光伏组件产品质保书”的某个部分、某项规定或条款，或者该部分、规定或者条款对于某些人或

者某些情况被认为无效、失效或者无法实施，并不影响影响本“光伏组件产品质保书”的其余部分、规定、

条款或应用，因此本“光伏组件产品质保书”的其余部分、规定、条款或应用被视为可分割的。

7.争议处理

如果双方在质保索赔方面发生争议，将会引入国际一流测试机构例如 Fraunhofer ISE, TUV 莱茵, TUV 南



德等作为第三方来进行鉴定和测试。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所有鉴定、测试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其他争议解

决条款、法律适用等以双方签订的销售/采购合同为准，但赛拉弗保留最终解释权。

在本质保规定以外，您还可能拥有其他特殊法律权利，并且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您也可能拥有其他不同权利。

本质保不会影响到您根据所在法域所享有的关于消费品的任何额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欧盟99/44号令

（EC DIRECTIVE 99/44）的国家法律。有限国家不允许排除或限制附带的或间接的损失，因此本质保中的相关

限制或排除条款可能不适用于您。

8.其他

组件的维修、更换或者其他额外组件的供应不会导致新的质保条款的产生，也不会拓宽原始质保条款的范围。

所有被更换组件的处置权归属赛拉弗所有。如果赛拉弗在申诉索赔时已经停止生产相同型号的组件，赛拉弗

有权发送其他型号的组件（不同的尺寸、颜色、形状或功率）。

9.质保转让
如果组件仍然保留在其质保生效时的初始安装地点，则本质保可以转让。

10.不可抗力

赛拉弗对于因天灾、战争、暴乱、罢工、战争情形、瘟疫或其他流行疾病、火灾、洪水或其他类似原因，或

者超出赛拉弗合理控制范围的情况所引起的销售条款和约定的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不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或

第三方承担责任。在此情况下，赛拉弗对本组件质保的履行将会暂停，并对由此类原因引起的合理延迟不承

担任何责任。

11.效力

本“光伏组件组件质保书”在组件从原始目的地大洲转出时将会发生失效。请所有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客

户，知悉此项潜在失效的风险

12.联系方式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任何有关组件、质量、性能的问题，请联系与赛拉弗的客服部门联系。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白马峰路与为民路交叉口

电话：+86-0564-7736177

邮箱：info@seraphim-energy.com

注释：
【1】STC条件如下： “STC峰值功率”是光伏组件在最大功率点工作时所能产生的最高功率瓦特数，“STC”条件如下：
(1) 光谱为AM1.5
(2) 辐照强度为1000W/m

2

(3) 电池温度为摄氏25度并处于垂直照射角度。测试依据IEC 61215标准进行，采用连接头或接线盒终端（如果适用）测量
的方法进行，所有的校准及测试标准在组件生产日期有效。

【2】此质保包含以下系列组件：

SRP-XXX-6MA-DG，SRP-XXX-6MA-BG，SRP-XXX-6MB-DG，SRP-XXX-6MB-BG；

SRP-XXX-BMA-DG，SRP-XXX-BMA-BG，SRP-XXX-BMB-DG，SRP-XXX-BMB-BG；

SRP-XXX-BMC-DG，SRP-XXX-BMC-BG，SRP-XXX-BMD-DG，SRP-XXX-BMD-BG；

SRP-XXX-BMZ-DG，SRP-XXX-BMZ-BG， SRP-XXX-BTA-BG，SRP-XXX-BTB-BG；

SRP-XXX-BTC-BG，SRP-XXX-BTD-BG，SRP-XXX-BTZ-BG.
‐DG: Monofacial dual‐glass , ‐BG：Bifacial dual‐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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